
齒顎矯正治療
後之注意事項



請確實戴好維持器，並請遵守醫師指示做好防範措施

“復發”

齒顎矯正治療後，患者須配合使用維持器，

因為治療後的成果有回復原來狀態的趨勢



1.牙齒的咬合及排列，隨著年紀增長及經年累月的使用下，
始終處在動態平衡的狀態中．

2.齒列的排列除生理性變化外，常會因各種不同的原因產
生齒列變化，諸如：

1)智齒的異常萌發

2)牙周病的變化或惡化

3)受遺傳影響的舌頭大小

4)顎骨的生長與發育

5)口呼吸

6)吹奏樂器

7)不良習癖



3. 一般而言，固位器使用時間越久，牙齒排列及牙齒咬合的

穩定性可以維持越久．之後，若希望長期穩定，晚上睡覺

時裝戴即可．

4. 維持器的裝戴時間會因以下原因有所不同．

1)患者的年齡及生長發育

2)齒顎矯正治療的時機與部位

3)所移動牙齒的距離與方向

4)治療前後的咬合狀態

5)維持器的種類等因素



5. “活動式”維持器應整日配戴

配戴時間：半年～兩年不等

宜以固定的容器保存，減少損壞或遺失的機會

若以上情形發生，應盡快重新製作，降低復發可能性．

重新製作，需另外付費．



6. “固定式” 維持器裝戴的時間一般較活動式的時間長．

配戴時間：黏著固定超過一年

若固定式維持器有脫落、遺失而需再重新製作時

重新製作，需另外付費



7. 若是兩階段或是多階段齒顎矯正治療，更應按時回診，接

續完成整體治療，避免齒列替換及骨骼生長變化，又造成

咬合異常現象．

8. 若牙齒或咬合異常復發，是因為患者的合作性不佳，或是

超過矯正醫師所能控制的範圍，需再進行另一次的齒顎矯

正時，除應重新收集資料、評估、診斷及說明外，並應再

繳納所有的齒顎矯正相關費用．


